
威环教体字〔2021〕30号

环翠区教体系统 2021 年国家卫生城市
复审工作实施方案

为扎实做好 2021年我区国家卫生城市达标迎审工作，进一步

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发展成果，保障全区教体系统教师生员工身体

健康，根据《威海市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方案》（威爱卫

发〔2021〕2号）和市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动员会议精神，结合

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围绕市委、

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和“精致威海”建设的各项要求，根据《国家卫

生城市标准（2014版）》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广泛深入开展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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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卫生运动，不断改善学校环境卫生面貌，强化师生卫生意识和

卫生习惯，保障师生身心健康，健全长效管理机制，提高疾病预

防和控制能力，优化、美化校园，不断巩固和发展创卫成果，进

一步提升城市形象。

二、重点工作

国家、省级复审采用暗访形式进行，环翠区地域以内的学校、

幼儿园、体育场所是复审的重点单位。按照《威海市迎接国家卫

生城市复审工作方案》和《国家卫生城市标准》考评指标，我区

教体系统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的重点工作如下：

（一）组织保障

学校、幼儿园等单位均应成立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，有负

责分管领导，有专职和兼职人员负责健康教育工作，接受当地健

康教育机构的业务指导和培训，健康教育有年度计划和总结，健

康教育活动资料保存完好，管理规范。（体卫艺科、学前科、各

学校、各幼儿园）

（二）严格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

贯彻落实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，将学校和托幼机构教室、

食堂、宿舍、厕所等教学和生活设施建设纳入卫生城市建设工作

中，进行设计和建设。学校和托幼机构教室、食堂、宿舍、厕所

等设计、布局、内部配置应符合《中小学校设计规范》（GB500

99-2011）《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》（GB7793 -2010）

《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》（GB/T3976-2002）及《国家学校体育卫

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》，食堂建设、管理符合《学校食堂与学生

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》，宿舍建设、管理符合《农村寄宿制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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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生活卫生设施建设与管理规范》，厕所达到卫生厕所的要求，

学校饮用水设施应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相关规定，学校为学生提

供充足的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5749-2006）的饮用水，

学校卫生状况应达到《学校卫生综合评价》GB/T18205-2012）的

要求。（财审科、综合服务科、体卫艺科、各学校、各幼儿园）

（三）加强卫生室建设

根据《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》和《学生卫生

工作条例》等文件要求，在中小学校设立卫生室或保健室，寄宿

制中小学校或 600名学生以上的非寄宿制中小学校配备卫生专业

技术人员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持有卫生专业执业资格证书，600

名学生以下的非寄宿制中小学校，应配备保健教师或卫生专业技

术人员。（人事科、体卫艺科、各学校、各幼儿园）

（四）积极开展健康教育

学校要贯彻《山东省健康示范学校评审标准》和《中小学心

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标准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精神，积极配合卫生

健康等主管部门开展省市健康示范学校和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

创建活动，依据《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》（教体艺〔2008〕

12号），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，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，使学

生掌握与其年龄水平相适应的健康知识和技能；学校开展健康活

动符合《中小学健康教育规范》（GB/T 18206-2011）《学生心理

健康教育指南》（GB/T29433-2012）要求；中小学健康教育开课

率达 100%。（体卫艺科、基教科、社区民办教育科、各学校、各

幼儿园）

（五）抓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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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设有心理咨询室，聘请有资质的心理老师为学生提供心

理咨询服务，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（2012

年修订）》（教基一〔2012〕15号）文件精神，根据中小学生生

理、心理发展特点和规律，把握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心理发展任

务，运用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，缓解学生生活、

学习上的压力，培养中小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，促进其身心全面

和谐发展。（基教科、基教科、社区民办教育科、各学校、各幼

儿园）

（六）强化师生健康体检工作

学校要认真贯彻落实《山东省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实施办

法》（鲁卫办发〔2009〕4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健康

体检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卫办字〔2017〕163 号）精神，在校学生

每年进行一次常规健康体检，每学期进行两次视力检查，义务教

育阶段学生健康体检的费用纳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；健康体

检依据《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》《中小学生健康检查表规

范》（GB 16134-2011）、《学生健康检查技术规范》（GB/T

26343-2010）进行，对学生主要健康问题进行分析，提出干预措施，

开展相应干预活动。（体卫艺科、各学校、各幼儿园）

（七）加强传染病、学生常见病的预防控制工作

学校按照《中小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管理规范》（GB

28932-2012）《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校春季学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

术方案》（第三版）要求，加强对新冠肺炎、艾滋病、霍乱、结

核病、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预防控制，并开展学生近视、营养不

良、超重肥胖、龋齿、贫血等常见病的预防控制。（体卫艺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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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前科、各学校、各幼儿园）

（八）创建无烟学校

各级各类学校（培训机构）要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《关于在

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教基一函〔2014〕1

号）精神，依据《无烟学校参考标准》开展无烟学校的创建和宣

传工作。（体卫艺科、基础教育科、社区民办教育科、学前科、

各学校、各幼儿园）

（九）做好儿童入托、入学时查验预防接种证

加强对托幼机构和学校查验预防接种证工作的领导和管理，

将其纳入传染病防控管理内容，开展定期检查。托幼机构和学校

应按照《疫苗流通与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要求，在儿童入托、入

学时查验预防接种证，查验情况必须如实填写并登记造册。（学

前科、基教科、各学校、各幼儿园）

（十）做好环境卫生整治工作

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严格落实保洁责任，提升保洁标准，确

保所管理的学校、托幼机构、体育场馆、体彩门店和其他公共体

育场地干净清洁，健全管理制度，清除卫生死角。全面完善“四害”

灭防设施，确保符合规范要求。公厕达到二类以上标准。（体卫

艺科、学前科、群体科、体彩中心）

（十一）大力开展全民健身行动，普及健康健身知识

要充分利用各级各类媒体，开展“全民健身技能入户”工程；

推广、落实工作场所工间操制度；普及科学健康的健身知识和技

能。80 以上的街道、社区（行政村）建有体育健身设施并保持

完好，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 3名/每千人以上。（群体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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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加强宣传教育工作

学校、托幼机构、体育场（馆）、体育彩票站点等要加强宣

传推广工作，及时总结迎审过程中的好做法、好经验，营造浓厚

的迎审氛围，推动迎审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。利用对外电子显示

屏、校园电视台、固定广告牌、宣传栏、招贴画等形式，刊发国

家卫生城市迎审公益宣传广告；在校园醒目位置设立固定健康 教

育宣传栏，要求内容针对性强，更新及时。要明确专人及时向区

爱卫办和区教体局提供新闻素材、报道线索，积极做好采访报道

的协调配合和文字影像等宣传资料的留存等工作。（办公室、体

卫艺科、学前科、群体科、体彩中心）

（十三）积极做好其他相关工作

1．各学校要加强复审工作过程管理，认真做好迎接国家卫生

城市复审档案资料整理归档工作，做到有关文件资料齐全、完整，

管理规范。

2．各学校要按时参加复审工作会议，上交各项资料，服从辖

区统一安排，积极配合社区和有关部门，做好复审的相关工作，

及时完成复审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
3．各学校复审工作要与学校安全等工作有机结合，进一步加

强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教育、社会公德教育和安全教育工作，要

将复审工作纳入本单位目标管理体系中，严格奖惩。

4．市、区爱卫办将对各单位、各学校进行检查督导，请做好

配合和整改工作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从 4月中旬至检查结束，具体分五个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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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阶段：问题排查安排部署阶段（2021年 4月中旬）。开

展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存在问题排查，建立问题整改清单，制定国

卫复审工作方案，召开教体系统工作安排会，各单位层层动员安

排。

第二阶段：推进达标阶段（2021年 4月中旬至 5月中旬）。

实施 2021年国家卫生城市巩固提升达标整治工作。积极开展爱国

卫生、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、校园卫生、食品和饮用水安全、病

媒生物防治达标工作，实现国家卫生城市巩固提升工作数据和档

案资料达标。

第三阶段：巩固提升阶段（2021年 5月下旬至 7月）。根据

国家卫生城市省级复核组考核意见，认真梳理迎检中发现的问题，

及时制定整改方案，全面提高工作水平。

第四阶段：迎接国家复审阶段（2021年 8月至 10月）。各单

位实行分片包抓、轮流值守、常管常严、防止反弹，迎接复审暗

访，确保复审达标。

第五阶段：总结经验阶段（11月-12月），进一步完善国家卫

生城市管理的长效机制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区教体局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，局班子成员任副组长的迎

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领导小组，做好及时跟踪指导。各学校、

幼儿园、各体育场所等都要成立相应机构，全面落实“一把手”责

任，结合各自的实际，制定出具体、可行的迎接复审工作计划。

各单位要以迎接复审工作为契机，深入贯彻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

《食品安全法》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等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文件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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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认真落实该方案，切实抓好学校卫生和健康教育工作，保证

各个环节得到具体落实和加强。

建立复审迎检工作联络员制度，各单位确定 1 名联络员，负

责工作联络、材料上报和信息交流工作，联络员名单于 4月 29日

前报区教体局体卫艺科。于 5月 12日前将本单位迎接国家卫生城

市复审工作实施方案上报区教体局体卫艺科，同时上传电子稿。

各单位要按照《威海市教育局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学校资

料建档工作指引》（见附件 2）要求，于 5月 25日前准备好迎检

相关资料（近 2年）。

（联系人：王晓丹；联系电话：5206890）

附件：1．环翠区教体局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领导小组

2．环翠区教体局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学校资

料建档工作指引

3．学校工作重点项目要求及责任科室

4．环翠区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宣传标语

威海市环翠区教育和体育局

2021年 4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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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环翠区教体局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
领导小组

组 长：王艳华 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、区教育和体育局党

组书记、局长

副组长：梁 刚 区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

詹 宇 区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

公佩宏 区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

潘俊周 区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

荣旭杰 区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

李成林 区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

汪 玮 区教育和体育局党组成员

成 员：王小慧 区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主任

苏 艺 区教育和体育局人事科科长

宋玲玲 区教育和体育局基教科科长

丛小燕 区教育和体育局学前科科长

宋晓峰 财务审计科副科长

邹冬青 区教育体育局社区教育、民办教育科科长

李雪峰 区教育和体育局体卫艺科科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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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环翠区学校迎接国家卫生城市
复审资料建档工作指引

请各单位按照年份分类进行档案整理，档案内容包括 2019年

至今共 2年的资料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学校基本情况（简介）。

二、组织管理

1．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名单和责任分工文件。

2．爱卫、创卫年度计划、总结。

3．开展爱卫、创卫各专项活动的方案、小结。

4．创卫活动照片集（可分会议类、健康教育类、环境整治

前后等）。

三、健康教育

（一）中、小学校学生健康教育（幼儿园参照）

1．学校领导分管健康教育文件。

2．学校教学计划、总结。

3．健康教育教学计划、总结。

4．健康教育任课老师名单。

5．师资健康教育课专业技能培训记录（形式可包括培训班、

集体备课、教研活动、教学交流、观摩课等）。

6．健康教育教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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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．健康教育教案。

8．课程表。

9．开展主题班务会、知识竞赛、电化教育等健康教育活动

记录和照片。

10．健康教育知识、行为考核情况。

11．开展健康教育促进学校活动的学校，提供相关资料。

12．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（课）相关资料。

13．学生健康档案。

（二）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健康教育

1．学校领导分管健康教育文件。

2．学校教学计划、总结。

3．健康教育老师名单和培训情况。

4．健康教育讲座和健康咨询等活动计划或安排。

5．开展大型健康教育活动记录和照片。

6．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（课）相关资料。

7．学生健康档案。

（三）中、小学疾病防治工作（幼儿园参照）

1．学生常见病的群体预防和矫治工作措施和计划、总结。

2．每年学生体检情况综合分析报告。

3．晨检记录表、缺勤原因登记表等相关制度及落实情况。

（四）控烟工作

1．有控烟规章制度（有明确的奖惩办法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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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开展创“无烟学校”活动有关资料。

3．被评为无烟单位有关文件和申报材料。

4．开展控烟专项活动记录和照片。

5．在重要场所明显位置设置控烟标识。

四、环境卫生与食堂卫生管理

（一）环境卫生

1．卫生管理部门和人员名单。

2．各项卫生管理制度。

3．卫生检查评比制度和有关检查记录资料。

4．日产垃圾及清运情况（清运合同和记录）。

（二）食堂卫生

1. 食药部门监督管理资料（包括食品从业人员体检、培训资

料，食药部门日常监督资料，有效食品卫生许可证，患“五病”从

业人员调离制度和调离情况，食品卫生自查被查、采购索证、进

货检查验收台账等情况）。

2．食品卫生管理制度（含食堂卫生管理制度）。

3．除四害措施落实情况。

五、病媒生物防治工作

1．除四害管理人员名单。

2．除四害消杀合同和消杀公司资质有效证件等文件。

3．除四害消杀记录或用药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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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学校工作重点项目要求及责任科室

项目 工作要求 责任科室

1．组织保障

有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，有分管领导，有专职和兼职人员负责学

校健康教育工作，接受当地健康教育机构的业务指导和培训，健康

教育有年度计划和总结，健康教育活动资料保存完好，管理规范

体卫艺科

2．基础设施

建设和管理

贯彻落实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，将学校和托幼机构教室、食堂、

宿舍、厕所等教学和生活设施建设纳入卫生城市建设工作中，进行

设计和建设。学校和托幼机构教室、食堂、宿舍、厕所等设计、布

局、内部配置应符合《中小学校设计规范》（GB 50099-2011）《中

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》（GB 7793-2010）《学校课桌椅

功能尺寸》（GB/T3976-2002）及《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

标准》，食堂建设、管理符合《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

规定》，宿舍建设、管理符合《农村寄宿制学校生活卫生设施建设

与管理规范》，厕所达到卫生厕所的要求

财审科

综合服务科

体卫艺科

3．校园环境

学校卫生状况应达到《学校卫生综合评价》（GB/T18205-2012）的

要求，室外环境整洁，校园绿化美化，路面平整，车辆停放整齐，

卫生宣传设置规范，建筑设施无乱贴涂写等现象；垃圾收集设施配

置齐全，垃圾日产日清，无乱扔乱吐现象，无卫生死角；公共厕所

设置合理，数量充足，管理规范，保持清洁；建设工地封闭，无渣

土暴露，有效防控噪声。教室、学生宿舍等室内物品整洁，各项卫

生措施落实，光线良好、空气流通。教室、 学生宿舍等室内物品整

洁，各项卫生措施落实，光线良好、空气流通

体卫艺科

学前科

4．健康教育

1．按照《山东省健康示范学校评审标准》，积极开展健康学校创建

工作。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《关于印发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

通知》（教体艺〔2008〕12号）文件精神，使学生掌握与其年龄水

平相适应的健康知识技能

体卫艺科

2．积极开展省市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创建活动，学校设有心理咨

询室，聘请有资质的心理老师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，认真贯彻

落实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（2012年修订）》（教基一〔2012〕
15号）文件精神，根据中小学生生理、心理发展特点和规律，把握

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心理发展任务，运用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理论

和方法技能，缓解学生生活、学习上的压力，培养中小学生良好的

心理素质，促进其身心全面和谐发展。开设健康教育课，中小学健

康教育开课率达 100%

基教科

社区、民办

教育科

3．积极开展学校健康教育宣传，在学校公共场所和学生活动场所专

门设置“健康教育宣传栏”，用于健康知识的宣传普及，并根据季节

变化和人群特点及时更新内容

体卫艺科

学前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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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中小学、幼儿园（培训机构）按照“无吸烟单位”标准开展控烟活

动。单位将控烟制度及禁烟标志置于醒目处，禁烟范围内无吸烟者、

烟具、烟蒂、烟灰

体卫艺科

基教科

社区、民办

教育科

学前科

5．疾病防控

1．设立学校卫生室，寄宿制中小学校或 600名学生以上的非寄宿制

中小学校配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持有卫生专

业执业资格证书，按学生人数 600:1的比例配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；

600名学生以下的非寄宿制中小学校，应配备保健教师或卫生专业

技术人员

人事科

体卫艺科

2．学生体质健康干预和服务。每学年进行学生健康查体，档案健全，

有计划、有针对性地宣传疾病防治核心知识。开展新生入学疾病筛

查、晨检、因病缺课登记、追踪和学生病例监测、预警、处置等工

作，按照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 规定开展入托、入学儿

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

体卫艺科

基教科

学前科

3．中小学校按照《中小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管理规范》（GB
28932-2012）要求，加强对传染病、常见病的预防控制工作，并开

展学生近视、营养不良、超重肥胖、龋齿、贫血等常见病的预防控

制

体卫艺科

学前科

6．饮食卫生

安全

1．建立饮食卫生安全管理责任制

综合服务科

2 食堂、 商店（超市）、饮水等日常管理规范，饮食从业人员资质、

健康状况管理达到标准要求，学校周边管理

3．无过期、“三无”产品等不合格食品出售，有效控制鼠、蚊、蝇、

蟑螂等病媒生物，无发生食物中毒事故；配合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治

理。

4．学校饮用水设施应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相关规定，学校为学生提

供充足的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 5749-2006）的饮用水，

学校卫生状况应达到《学校卫生综合评价》（GB/T18205-2012）的

要求

7．迎检氛围

整理本单位 2019—2021年学校卫生工作档案资料，形成真实、清晰、

完整迎检材料备查，根据需要随时向有关部门提供迎检材料；多途

径开展创卫迎检宣传工作；按要求完成其他迎检工作任务 。

各相关科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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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：

环翠区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宣传标语

1. 普及卫生健康知识，提高市民文明素质

2. 爱国卫生人人参与，健康生活人人共享

3.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成果，深入推进精致威海建设

4.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全力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

5. 全市动员，全民参与，巩固发展国家卫生城市成果

6.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，建设文明健康环翠

7.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，推进健康城市建设

8. 卫生城市人人共建，和谐社会大家共享

9. 弘扬爱国卫生精神，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

10. 传播健康理念，倡导健康行为，创造健康环境，享受健康生

活

11 .巩固卫生城市从一点一滴做起，打造文明威海从一言一行表

现

12. 扎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全力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

13. 创建卫生健康城市，构建和谐美好社会

14.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共建美好健康家园

15. 共建碧水蓝天卫生城，同创文明和谐温馨家

16. 手拉手营造文明社会，心连心建设健康环翠

17. 环翠是我家，卫生靠大家

18. 创建健康文明的生活环境，人人受益、人人有责




